
晋能源提函〔2024〕38 号

穆映江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山西省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建议》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您提出的“给予新型储能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，形

成健康可持续的盈利模式”意见建议非常好，对我省构建新型电

力系统有重要意义。我局将依据职责分工，加强协调配合，会同

省发改委、山西能监办、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等相关部门，不断

完善市场化交易机制，健全配套市场规则和规范，推进新型储能

健康发展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的“严审储能项目备案，高效动态调整储能

项目库，加快储能项目建设进度”意见建议，我局印发《关于加

强2024年新型储能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已备案新型储能项目库

进行了调整，同时要求各项目单位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，合理

安排建设工期，全力推进项目尽早建成并网；各市加强跟踪调度，

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；电网公司加快电网接

入手续办理，保障储能项目及时并网运行；项目法人认真落实新

型储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日常管理，强化安全风险管控，



切实加快储能项目建设进度。

三、关于您提出的“加强储能产业发展引导，打造山西储能

行业集群”意见建议，我局将加强与省工信厅协调配合，认真落

实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制，会同省科技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商

务厅、省税务局等相关部门单位，深入调研，认真研究，积极出

台支持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，通过补链强链努力打造新型储

能全产业链发展。

感谢您对政府能源领域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

更多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4 年 4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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